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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依据
根据《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工作健全义务教育有保障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教基〔2020〕5号）、《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教发〔2021〕4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2025年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的通知》（桂教基教〔2025〕6号）精神以及上级党委、政府关于控辍保学工作的安排部署，结合我区实际，编制本实施方案。
二、起草过程
2025年1月，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区控辍保学工作，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权利，实现控辍保学动态清零目标，我局起草了《2025年钦北区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实施方案》。在起草过程中，我局各股室干部深入分析我区控辍保学工作情况，多次进行专题研讨，多次审稿，在教育系统内多次征求意见，经反复修改，逐项完善。
2025年5月，我局将《2025年钦北区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向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区直各有关单位、部分驻钦北单位分别征求了意见。
2025年6月，我局采纳了部分单位反馈的修改意见，再次对《2025年钦北区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完善。
三、总体框架及主要内容
《2025年钦北区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实施方案》总体框架主要分为指导思想、工作目标、组织机构、主要措施及办法、组织保障。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市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
（二）工作目标。依法保障每一位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完整、公平、有质量的义务教育，以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重点，确保全区脱贫户（监测户）家庭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除因身体原因不具备学习条件外不失学辍学。
（三）组织机构。根据相关领导岗位变动，调整钦北区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领导小组。
（四）主要措施及办法
1.落实法定职责，强化控辍保学工作责任。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认真履行控辍保学主体责任，区教育局对控辍保学工作负有直接责任，落实职能部门法定责任，落实家庭监护责任。                  
2.健全长效机制，严防适龄儿童少年失学辍学。完善控辍保学动态监测机制，建立重点地区监测制度，完善辍学报告制度，完善依法劝返制度，完善复学学生安置机制。
3.提升办学水平，落实保障措施。优化学校布局，完善经费保障，加强学校管理，提高办学水平，深化教学改革，加强关爱教育。
4.科学规范使用政策性休学措施。细化休学劝返要求。
（五）强化组织保障，不断提高控辍保学工作成效。加强组织领导，加强舆论宣传，加强督导检查。
根据相关领导岗位变动，调整钦北区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双线四包”责任落实区领导联镇包村分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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